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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疾控〔2024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2024年烈山区全人群死因监测及
肿瘤登记随访项目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医疗卫生机构：

现将《2024 年烈山区全人群死因监测及肿瘤登记随访项

目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烈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2024年 2月 19日

烈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 2024年2月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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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烈山区全人群死因监测及肿瘤登记
随访项目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全人群死因监测及恶性肿瘤发病、死亡

动态和流行趋势工作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全人群死因监测项目

（一）项目目标

1.总目标。提高全区全人群死因监测的敏感性和报告质量，

确保各项年度工作指标顺利完成。

2.年度工作指标。以村委为单位的全人群死因监测覆盖率

100%，全人群报告粗死亡率≥6‰，审核率≥99%、身份证填写

率≥99%、死因编码准确率≥95%。死亡规范登记报告率≥80%

（规范登记报告率计算依照国家标准）。重卡率 0%。

（二）工作内容

1.死亡个案的上报。烈山区辖区内各医疗机构开展本辖区

全人群死因监测报告工作。县（区）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负责上

报本院收治的、医生出诊途中或来院救治途中死亡的死亡个案；

县级（区）以下医疗机构负责上报本院收治的、辖区内在家或

养老服务机构或其他场所正常死亡的死亡个案。各乡镇卫生院、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每季度组织各村医开会并通报本村死亡

报告数量与质量，熟悉了解死亡报告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，与

村医共同完成院外死亡个案的死亡原因调查，准确掌握到实际

的死亡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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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原始凭证的保存。各级医疗机构按照规范要求做好《死

亡证》的日常管理与原始凭证保存，建立健全死因登记信息管

理组织和制度，协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人口死亡登记信息

的质量控制和相关调查。

3.死亡个案的审核。烈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对本辖

区内各医疗机构和其他责任报告单位报告的人口死亡登记信

息的审核；承担本辖区内不具备网络报告条件的责任报告单位

报告的人口死亡登记信息的网络报告，同时负责对本辖区的人

口死亡登记信息相关数据备份，确保报告数据安全。

4.数据分析和质量控制。烈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本

辖区死因登记信息的收集、数据分析和结果反馈等日常工作，

定期召开例会，开展死因登记信息报告工作考核和质量评价以

及本辖区的死因登记信息报告业务管理、技术培训和指导考核

工作。

（三）项目组织实施

1.组织形式。烈山区卫生健康局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，并

对项目实施进行质量控制、督导检查及考核效果评估。烈山区

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各医疗机构按照年度的具体要求完成各

项目工作指标和任务。

2.项目资金使用与管理。项目资金使用应严格按相关规定

执行。项目资金使用的范围主要有培训（或会议）、调研、宣

传材料印制、交通差旅、信息收集、审核及录入、专用办公设

备更新维护等费用。

（四）项目监督和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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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烈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将组织人员对

项目各阶段的执行情况进行考核、评估。并将项目年度工作总

结在下一年 2月底前上报上级主管部门。

二、肿瘤登记随访项目

（一）项目范围内容及要求

1.项目范围。烈山区辖区内所有医疗机构包括属地管理的

医疗机构均须开展肿瘤登记随访工作。

2.项目内容。烈山区辖区内各级医疗机构包括属地管理的

医疗机构按要求登记报告 2024年 1-12月就诊的新发和死亡的

肿瘤病例。

3.工作要求。

（1）肿瘤登记的报告范围。全部恶性肿瘤及脑和神经中

枢的良性肿瘤（ICD10编码为 C00.0-C97，D32.0-D33.9），并

及时进行查漏补报。各医疗机构对本机构诊治的 ICD10 编码

为 C00.0-C97，D32.0-D33.9 的肿瘤疾病发病和死亡个案均为

登记报告对象，在院住院期间死亡的，由就诊医疗机构进行随

访（生存状态）。基层医疗机构负责随访《中国肿瘤登记平台》

中已上报的户籍为本辖区的所有未死亡病例，每年至少随访 1

次。

（2）报卡的审核修改。登记报告新发和死亡的肿瘤病例，

相关数据资料采用《中国肿瘤登记平台》进行网络直报。烈山

区疾控中心对各级医疗机构上报及随访的肿瘤卡进行审核、并

反馈给各医疗机构，各医疗机构收到肿瘤资料信息反馈立即进

行核实工作，并及时在《中国肿瘤登记平台》修改肿瘤卡信息。

（二）项目执行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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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 1月至 2024年 12月。

（三）项目组织实施

1.烈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建立健全肿瘤登记体系，组

织协调和监督管理本辖区肿瘤登记工作，按照“统一领导、分

工协作、分级负责、共同参与”的工作原则，制定辖区肿瘤登

记工作实施方案，落实本级肿瘤登记处和各医疗卫生机构的职

责，协调本辖区社保、医保、公安、民政、统计等相关部门向

肿瘤登记处提供肿瘤登记（设在烈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）工

作所需的肿瘤发病、死亡和辖区户籍人口等资料。

2.肿瘤登记处在卫生健康局的领导下负责项目的协调管

理，协助制定肿瘤登记随访工作实施方案，提供居民死亡原因

监测数据，建立肿瘤登记数据库，开展技术培训、质量控制、

数据审核和考核评价工作，每月定期对辖区各医疗机构上报的

病例资料进行汇总整理、剔重核对，并按时将年度数据和工作

总结上报本级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上级肿瘤登记处。

3.各医疗机构要履行肿瘤登记报告职责，指定专人负责对

本机构诊治的 ICD10编码为 C00.0-C97，D32.0-D33.9的肿瘤

病例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提取肿瘤病例信息，指定专人填写肿瘤

登记报告卡，并且在《中国肿瘤登记平台》进行网络直报。

（四）技术保障

按照《肿瘤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卫疾控发〔2015〕6号）

和国家癌症中心制定的《中国肿瘤登记工作指导手册(2016)》

开展登记工作，区疾控中心负责对辖区内所有医疗机构进行项

目业务技术指导。

（五）经费使用及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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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，统筹好中央及自治区财

政补助的慢性病防治经费的使用。烈山区疾控中心根据工作实

际需要制定年度工作经费使用明细，项目经费使用范围包括：

开展辖区内的技术培训；登记卡片印刷；报卡登记与复合、信

息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等工作所需的费用；开展随访工作所需

的住宿费、伙食交通补助和通讯费；参加上级技术培训差旅费；

专用办公设备更新维护等开支；根据工作质量，对报告肿瘤信

息数据和开展入户调查工作的所需人员给予补助。

（六）项目考核要求

1.各医疗机构建立和完善肿瘤登记的组织机构，有专人负

责当地相关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分析和上报。

2.建立以人群为基础的肿瘤登记体系，搜集、储存、整理、

统计分析和评价本辖区全人口中肿瘤发病、死亡和生存资料。

3.各医疗机构加强规范化建设，登记资料质量逐步达到全国

肿瘤登记规范要求。覆盖辖区全部人口，肿瘤发病和死亡变化

趋势稳定，水平合理；报告肿瘤死亡率不低于 110/10万，肿

瘤发病率不低于 175/10万，0.55＜同期登记的全部恶性肿瘤死

亡率与发病率之比（M/I）＜0.85，主要肿瘤 M/I 合理，55%

＜病理组织学诊断（MV%）＜95%，诊断依据不明比例＜20%，

0%＜仅有医学死亡证明书比例（DCO）＜10%，部位不明比

例＜20%，失访率小于 10%。


